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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

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
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资产清查盘点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》（云

财资〔2020〕126 号）、《云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

用管理办法》（云财资〔2020〕127 号）、《云南省省级行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云财资〔2020〕128 号）、《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和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我

校国有资产管理，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，提交学校国有

资产管理整体水平，学校定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

31 日开展全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学校成立“资产清查盘点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统一领导资产清

查盘点工作。

组 长：李光祥 副校长

副组长：何良君 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

成 员：各二级学院院长、各部门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员及资

产管理办公室杜正清、陈红、冉启伟、代绍诚、李璐婕为小组成

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资产管理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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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公室副主任杜正清兼任，具体负责组织资产清查盘点工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

体制，坚持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全

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，实现四个目标：一是要彻底厘清各部门、

各学院及每一位教职工名下管理和使用的资产，做到帐实相符、

帐卡一致、标签准确；二是通过资产清查盘点，推进资产管理与

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，进一步提升资产采购预

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；三是要通过本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，

妥善解决学校资产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；四是推

进学校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。通过清查，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

理信息系统建设，进一步完善基础数据，实现国有资产的动态管

理和各类数据资源共享，为实现部门、学院及教职工名下资产网

上查询、网上清查盘点、网上办理相关业务打坚实基础，不断提

高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本次清查盘点工作任务非常重，具体事务较为繁琐，学校明

确各二级学院院长（含主持工作副院长）、各部门负责人（含主

持工作副职）为本学院（部门）资产清查盘点的第一责任人，务

必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专人做好本学院（部门）的资产清查盘点

工作，并按要求完成系统录入审核工作，按时提交本年度资产清

查盘点情况报告及相关资料，接受学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领导小

组的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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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内容

本次资产清查盘点的工作力求在 2021 年度资产清查盘点工

作的基础上进行资产数据填报系统，各部门、各学院要做到资产

清查盘点数据如实填写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，以解决以往手工

清查盘点存在的任务繁琐和数据无法共享，部门、个人名下资产

不清的问题。具体工作内容包括：房屋及构筑物、图书、仪器设

备及陈列品和家具等。

清查的基准日：2022 年 8 月 31 日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各部门、各学院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资产清查盘点工作，

彻底摸清家底。2022 年 9 月 28 日起，请各二级学院院长、各部

门负责人高度重视，一是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统筹安排

专人负责对本学院（部门）的固定资产进行彻底清查盘点，确保

账、物、卡一致，为资产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提供完整、真实、准

确的数据，为固定资产规范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。二是要压实资

产管理责任。严格按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通过本次固

定资产清查，厘清完整、真实的资产信息，做到学院（部门）资

产台账完整，要求资产管理人和使用人确认签字，部门负责人审

核签字并加盖公章，相关纸质材料提交资产管理办公室备案。

（二）自查阶段：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

为各部门自查阶段；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为

各二级学院自查阶段。

1.房屋及构筑物的清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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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用房：由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进行自查后，填写附件 1

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使用房屋情况统计表，

严禁超标占用办公用房。

实习实训室：由各二级学院进行自查后，填写附件 1，同时

填写附件 2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各二级学院实训室资产配置

情况统计表。

公共计算机房、公共教室：由教务处进行自查后，填写附件

3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公共计算机房、公共教室资产配置情况

统计表。

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要通过自查工作，如实填报本单位使用

的房屋及构筑物，不得漏报、瞒报。

学校资产经营公司、后勤与基建服务中心负责做好经营性资

产（商铺、经营场所等）的清查盘点上报工作。

后勤与基建服务中心负责做好服务保障性用房的清查盘点

上报工作。

严禁任何部门、任何个人私自将学校房屋及构筑物用于经营

活动或私自安排给他人用于经营生产活动。

服务保障性用房请后勤与基建服务中心统计上报学校审批。

若核查时发现漏报、瞒报情况，由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统一

收回，作为公共用房调配使用，并将漏报、瞒报情况形成报告，

上报学校纪委。

2.图书

信息服务中心对图书进行实物量及价值量核对，做到账账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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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、账实相符，不重不漏。

3.通用办公设备、办公家具

各部门、各学院要安排专人负责对本部门（学院）通用办公

设备、办公家具进行逐一核对，做到账、卡、物相符，并填报附

件 4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教师个人使用资

产（办公家具、办公设备）情况统计表。对在资产清查过程中发

现有多出或丢失的，填写附件 5 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各部门

（二级学院）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情况统计表，报资产管理办公室。

同时提供盘亏资产相关的证明材料，主要包括：

（1）盘盈资产来源情况说明书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，如

校企合作单位捐赠证明等；

（2）盘亏资产，必须提供盘亏（毁损）资产情况说明及初

步处理意见书；

（3）失窃等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造成的资产损失，应提供

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；

（4）涉及保险索赔的还应提供保险公司的理赔凭证及保险

理赔情况说明；

（5）其他相关资料。

4.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在本次清查工作中，要明确各项资产

的具体使用人和管理人，资产的存放地点等信息，由部门负责人

审核确认（签章）后将纸质材料送资产管理办公室资产管理科，

以便学校统一编码和粘贴资产卡片，资产使用人对本人所使用的

资产负有管理责任，工作岗位变动、退休或调离学校时，必须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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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门资产管理员申请办理资产移交手续，并报资产管理办公室

审批。

（三）复查阶段：

2022 年 10 月 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对各部门资产清查

盘点上报情况进行复查。

2022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对各二级学院资产

清查情况进行复查。

资产管理办公室将组织人员对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资产自查

情况进行交叉复查，复查的主要内容包括：账、卡、物是否相符；

盘盈盘亏表的填报是否准确；是否安排专人负责资产管理，是否

明确了资产管理具体责任人；相关的证明材料是否齐全等。

（四）总结整改阶段（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0 月

31 日）

各部门、各学院要结合本部门（学院）资产清查盘点情况，

及时抓好总结整改工作，并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前将资产清查盘

点情况报告电子版及纸质版提交资产管理办公室。

资产管理办公室在复查和各部门整改的基础上，代表学校资

产清晰盘点工作领导小组起草 2022 年度学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

情况报告，报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，并在校长办公会上

通报。对资产管理不到位的，报学校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要高度重视资产清查

工作，按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资产清查工作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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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各二级学院院长、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

年度资产清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资产管理员为具体负责人。

（三）精心组织。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要认真做好资产清查

动员工作，安排相应人员协助资产管理员做好本学院（部门）的

资产清查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指导。本次资产清查盘点工作接受学校全体

教职工的监督，由资产管理办公室组织相关人员对资产自查结果

进行交叉式复查，若发现瞒报、虚报情况，上报学校按程序处理。

（五）积极整改。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要对资产清查中发现

的问题及时整改，巩固资产清查成果。

（六）各二级学院（部门）在清查的基础上，认真总结资产

清查工作的落实情况，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做法，今后工作的建议

和意见。总结的电子版和纸质版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前报资产管

理办公室冉启伟老师，电子版发送到邮箱 729585168@qq.com。

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全程跟踪指导。

服务电话：0871—68160700

技术指导服务微信群：

mailto:电子版发送到邮箱72958516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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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资产清查相关表格（附表 1—5）

2.资产管理平台操作手册

3.学校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角色分配及职责要求

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

2022 年 9 月 28 日

抄送：纪检处。


